辽宁省粮食集团所属辽禾米业招聘公告

一、公司简介
辽宁省粮食集团有限公司于1995年1月成立，为省属国有独资企业，注册资本7249万元，拥有5家直属企业与1家贸易分公司，其中辽宁盘锦辽禾米业有限公司，位于盘锦市大洼区，成立于2006年11月，是集稻谷收储、加工、销售和副产品综合开发利用于一体的国有法人独资企业。公司占地14万平方米，总仓容17万吨，建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稻米生产线两条，年生产能力10万吨。

辽禾米业现有3.6万亩绿色水稻种植基地，采用绿色食品种植技术和盘锦特有的蟹稻共生种植技术，保证稻米的各项指标符合国家绿色食品标准，实现“辽粮”盘锦大米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质量可追溯，让每位消费者安全消费、放心食用。

企业积极按照国家相关认证标准，开展绿色食品、地理标志产品、HACCP、ISO9001等标准的认证工作，先后被评为“全国放心粮油”“中国好粮油”“省级龙头企业”“辽宁省著名商标”“盘锦市名牌”等殊荣。
二、选聘资格条件
（一）基本条件
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年满18周岁；
（二）营销总监岗位条件

 1.年龄不超过45周岁，特别优秀的年龄可适当放宽；

 2.大专及以上学历；

3.具有5年以上销售团队管理经验；

4.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、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；

5.具有良好的市场开拓能力、优秀的沟通及谈判技巧；

6.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粮食营销工作经验；

7.熟悉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；

8.有较强的团队管理能力及团队意识和责任感,对工作认真负责，态度严谨，坦诚正直，具有高度的工作热情，抗压能力强。

三、选聘程序
选聘工作按照报名、资格审查、面试、考察、体检、聘用等程序进行。

1.报名
报名时间：2023年11月27日-12月5日

应聘者将个人简历以邮件形式发送至指定邮箱（邮箱地址：1793022268@qq.com）完成网上报名工作，邮件主题请标注“应聘单位名称-岗位-姓名”。应聘者应按要求如实填写、提交个人简历，简历格式不做统一要求。
2.资格审查
由辽宁省粮食集团组织人事部根据应聘者的基本条件、资

历、履历、岗位匹配度等情况，对应聘者进行初步审核，择优进入面试环节。

3.面试

经筛选后符合要求的人选，由辽宁省粮食集团组织人事部组织面试，面试主要以岗位适应性考察和专业知识考核为主。

4.考察
拟聘人选确定后，由辽宁省粮食集团负责对拟聘人选进行考察。

5.体检

考核通过后由辽宁省粮食集团安排体检，体检原则安排在三

级甲等医院进行。

6.履行聘用

全部考核工作结束后，由辽宁省粮食集团与拟聘人员履行聘

用手续。

7.监督

集团纪检监察部负责对整个招聘工作全程的监督。

六、注意事宜
（一）本次招聘不收取任何招聘费用。

（二）应聘者须自行解决与原工作单位人事劳动关系问题，出现纠纷由应聘者自负。

（三）本公告的解释权归辽宁省粮食集团组织人事部。

（四）本着宁缺毋滥原则，在招聘过程中，如辽宁省粮食集团有限公司认为应聘人员均未达到理想聘用标准的，辽宁省粮食集团有权决定取消该岗位的招聘。

咨询电话：024-86241596
附件：2023年度辽宁省粮食集团人才需求信息表

